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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上海市预防接种、消毒技能、寄生虫病防治和地方病防治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疾控局《关于举办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国卫党委函〔2025〕19号）、《关于印发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预防接种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国疾控综卫免函〔2025〕90号，以下简称“预防接种项目通知”）及《关于印发2025年全国消毒技能竞赛实施方案的通知》（国疾控综卫免函〔2025〕105号，以下简称“消毒项目通知”）等文件精神，积极响应上海市疾控职业技能竞赛季活动要求，本市组织开展预防接种、消毒等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现制定竞赛实施方案。
竞赛项目

依据国家疾控局相关工作部署，今年本市设置“预防接种”“消毒技能”“寄生虫病防治”和“地方病防治”等四个竞赛项目。其中，预防接种项目分疾病预防、接种单位两个专业组进行竞赛。各竞赛项目分别开展专业技能理论知识笔试和实践技能操作。

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包括预防接种、消毒技能、寄生虫病防治和地方病防治相关领域所涉及的政策法规、专业基础知识、专业技术规范和标准等，包括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参照国家疾控局、中国疾控中心相关竞赛活动方案，拟定市级竞赛参考书目和竞赛大纲等，具体另行下发。竞赛相关资料、书籍等由各参赛单位、个人自行准备。

预防接种。依据《预防接种项目通知》相关要求，主要包括：
1.政策法规。免疫规划与预防接种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工作规范、标准等。

2.专业知识。疫苗学、免疫学、流行病学基础理论，疫苗种类和作用、免疫程序、技术指南等。

3.专业技能。预防接种单位建设和管理，疫苗和冷链系统管理，预防接种实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与处置，接种率调查和监测，信息化管理，科普宣教和公众沟通，监督管理、指导和评价，疫苗可预防传染病监测和处置等。

消毒技能。参考《消毒项目通知》相关要求，主要包括：
1.标准法规。消毒与感染控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指南等。

2.专业知识。消毒基础知识、传染病消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性消毒、重大活动消毒作业、医疗机构消毒与监测、实验室检测等。

3.操作技能。现场消毒、消毒效果监测与评价、个人防护、消毒实验室操作等。  

（三）寄生虫病防治。主要包括：

1.专业知识。常见寄生虫生活史以及病原和诊断基本知识、标准等，血涂片和粪涂片的制作、染色及镜检操作相关知识等。

2.专业技能。各类寄生虫病诊治相关标本制作、染色及镜检、读片等。

（四）地方病防治。主要包括：

1.专业知识。碘缺乏病、水源性高碘、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砷中毒、大骨节病和克山病等各类重点地方诊断、治疗、综合防控相关知识、标准、工作指南等。

2.专业技能。主要包括甲状腺容积的超声测量、氟骨症和地方性砷中毒等影像检查、读片技术。
市级竞赛参赛人员要求

参照国家疾控局同类竞赛项目方案，参加市级竞赛的参赛队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预防接种。参赛人员应为疾控中心、预防接种单位从事预防接种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预防接种工作年限不少于5年（截至2025年1月1日）。预防接种单位的参赛人员须持有有效期内的预防接种培训合格证。

（二）消毒技能。参赛人员应为疾控中心、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以及海关、民航、铁路、学校等单位从事消毒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消毒相关工作年限达到3年及以上（截止2025年5月1日）。

（三）寄生虫病防治。参赛人员应为疾控中心、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从事寄生虫病防治或检验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80年9月30日后出生）。原则上，2020—2024年曾参加过国家级竞赛的人员不再参加今年的市级竞赛。

（四）地方病防治。参赛人员应为疾控中心、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从事地方病防治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80年9月30日后出生）。

市级竞赛组队要求

各区、各单位应组队参加市级竞赛。各竞赛项目参赛队员人数要求如下：

（一）预防接种。每支队伍由3名参赛队员组成，其中1名来自疾控机构、2名来自预防接种单位。

（二）消毒技能。每支队伍由5名参赛队员组成，其中至少2名来自疾控中心（其中1名为实验室检验人员），至少1名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1名来自其他医疗机构。鼓励海关、民航、铁路、学校等单位参照上述要求选派队伍参赛，每支队伍至少2人（其中1名为实验室检验人员）。

（三）寄生虫病防治。每支队伍由3名参赛队员组成，其中1名来自疾控中心、2名来自医疗机构。

（四）地方病防治。每支队伍由3名参赛队员组成。市级医疗机构可单独组队或与其他医疗卫生机构联合组队参加市级竞赛，每家医疗机构最多派出一支队伍参赛。

竞赛形式

本次竞赛分区级竞赛、市级竞赛两个阶段开展。
区级竞赛

各区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区医务工会共同组织辖区内医疗卫生等机构实施区级竞赛。结合竞赛活动要求，广泛组织开展专业人员培训和选拔，积极动员辖区内疾控机构、医疗机构以及相关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活动，做到专业人员人人知晓、积极参与。通过培训、考试等途径，择优选拔产生市级竞赛的参赛队员，按要求组建市级竞赛参赛队伍。区级竞赛的竞赛形式、命题等，由各区自行确定和组织实施。

（二）市级决赛

市级竞赛分为理论知识笔试和实践技能操作考试两部分开展。竞赛的具体时间、地点等有关事项另行通知。

1.理论知识笔试。市疾控局组织专业机构、专家根据不同竞赛项目的专业考试大纲等进行命题，题型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等，重点考查各专业相关法律法规、学科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笔试采用闭卷形式。各参赛项目的参赛队员均应参加相应的理论知识笔试环节并须独立完成。

2.实践技能操作考试。根据各竞赛项目的技能操作技术要求分别设置。参赛队员根据给定的场景或案例，现场进行模拟操作或回答，由考官组判定评分。

其中，预防接种项目分为疾病控制、预防接种两个专业组分别举行，重点考查与预防接种相关的现场操作和技能；消毒项目由各参赛队伍选派4名队员，其中2人参加现场消毒、2人参加实验室检测的操作考试，主要考察环境卫生应急处置、现场消毒、消毒效果评价和个人防护技能等；寄生虫病防治项目3位参赛队员均参加，重点考查寄生虫病相关标本制作、染色及镜检读片技能和操作；地方病防治项目3位参赛队员均参加，考查类型为甲状腺容积的超声测量、氟骨症和地方性砷中毒检测等三种，每人只能参加一种操作考试（反馈报名表时须明确）。

六、市级竞赛计分规则

个人成绩

1.预防接种、寄生虫病和地方病防治：竞赛的个人成绩为每位参赛队员的理论知识笔试和实践技能操作考试成绩的总和。

2.消毒技能：竞赛的个人成绩为每位参赛选手的理论知识笔试成绩。
（二）团体成绩
各竞赛项目的团体成绩根据各参赛队伍所有参赛队员的专业知识笔试（占40%权重）和技能操作（占60%权重）的总分。得分相同时，以实践技能操作得分高低作为参考评判。

七、奖项设置

各竞赛项目分别设置个人奖项和团体奖项。
（一）个人奖项。根据各竞赛项目所有参赛队员的个人成绩进行排序，确定个人奖项获得者。

消毒、寄生虫病和地方病防治分别设个人一等奖1名（个人成绩第1名）、二等奖2名（个人成绩第2、3名）、三等奖3名（个人成绩第4—6名）。

预防接种按照疾病预防组、接种单位组两个专业组，各设个人一等奖1名（个人成绩第1名）、二等奖2名（个人成绩第2、3名）、三等奖3名（个人成绩第4—6名）。

（二）团体奖项。根据各竞赛项目所有参赛队伍的团队成绩进行排序，确定团体奖项获得者。

各竞赛项目分别设团体一等奖1名（团体成绩第1名），二等奖2名（团体成绩第2、3名），三等奖3名（团体成绩第4—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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